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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发出，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总经理

工作报告》。 

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和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合并报表 2017 年初未分配利

润为 4,773,389,605.35 元；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24,469,202.25 元；2017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86,521,988.74 元；

合并报表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6,732,946,294.19 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633,046,816.73 元。 

为回报广大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促进公司稳定发展，公



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44,450,7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20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人民币 273,779,158.4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

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 

七、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议案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八、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83 号公告）。 

九、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详见公司 2018-84 号公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

司股东提供更加可靠、准确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85 号公告）。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使公司的会计

核算符合有关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

正。 

十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十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证券

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度证券

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十三、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

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未来三年（2018-2020 年）

股东回报规划》。 

十四、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年报审计机构，在审计

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度业务经营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8年财务审计机构。同时，董事会同意续聘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参照市场价格、以公

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十五、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

处理土地或项目竞买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经营与发展需要，公司房地产业务拟在 2018 年度适度增加土地及

项目储备，为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便于计划管理和实际运作，充分发挥经营班

子的作用，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房地产业务经

营和政府土地及项目的公开招、拍、挂公告或公示的实际情况，在单次金额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的 100%额度内

决定并全权参与和处理土地或项目竞买的有关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注册资

本不超过单个项目土地购买款金额范围内成立项目公司负责运作房地产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成立全资子公司、合资合作公司)。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 12 个月。 



十六、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班子

处理日常融资事项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经营与发展需要，为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便于计划管理和实际运

作，充分发挥经营班子的作用，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经营班

子根据房地产业务经营和需要，在单笔借款金额不超过 60 亿元，连续 12 个月内

累计借款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的额度内决定并处理向

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的事宜（涉及与他人签订资产出售及回购一揽子协

议，或者先放弃优先认购权后收购股权的一揽子协议等以获取融资的，以及开展

售后回租业务或者保理业务涉及出售应收账款或其他资产的除外）。授权期限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十七、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黄其森先生、葛勇

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86 号公告）。 

十八、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87 号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未来 12 个月的担保额度进行预

计有利于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拟提供担保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所开发、经营项目

前景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利益，且担保风险可控。对于被担保人为

非全资子公司的，该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必须为其拟发生担保提供等比例担保或

者采取反担保措施；因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被担保方根据具

体签署协议时的实际情况可不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公平、对等。 

十九、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预计情况的议案》（详见公司 2018-88 号公告）；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对未来 12 个月新增财务资助进行预计有利于

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为参股公司及代建项目公司按持股、权益比例或代建协议约

定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财务资助有利

于推进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发经营，更好地保证公司利益实现，且资助对象所开发

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二十、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二十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和《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